关于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及自律监管措施
事先告知书的申辩材料


全国股转公司：
我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陈波（时任董事长、时任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负责人）已于2022年7月21日收到全国股转公司发送的《纪律处分事先告知书（长江证券-易科势腾）》股转监管执行函[2022]425号。
首先，对于《告知书中》提到“公司未按期编制并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违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第十一条、第十三条规定”，我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对此项事实没有异议。
但我公司认为拟采用的处罚过重（包含给予“北京易科势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陈波公开谴责并记录证券期货市场诚信记录）。
按照《信息披露规则》第六十六条规定“挂牌公司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期限内披露年度报告或者中期报告的，全国股转公司将给予挂牌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公开谴责的纪律处分。”然而我公司未能按时披露年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4月初北京突发的疫情，我公司所在办公楼（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1、2、3号院即北京市朝阳区望京soho塔一、塔二、塔三）出现了多例新冠确诊病例，遵照朝阳区疫情防控要求，办公楼中所有人员从4月3日至4月18日统一居家隔离，办公楼实施封闭管理，不允许非必要人员进出。并且我公司财务负责人被判定为密接人员，自4月2日起居家隔离14+7天，直至4月22日才解封。起由于当时临近清明假期，且事发突然所有财务资料都保存在公司财务专用电脑及文件柜中，审计事务所无法按原定时间进场，以上多种不利因素叠加，直接导致审计工作推迟，无法在4月30日前完成2021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及披露。
以上提到的信息都是客观事实，望京soho疫情爆发的日期以及办公楼里工作的全体人员被强制采取14天居家隔离防疫措施，都可以在公开新闻信息及北京市疫情通报中得到核实。北京疫情的突然爆发，我公司总部所在的望京soho成为疫情重灾区，属于我公司无法提前预知的不可抗力。未能按期编制并披露2021年年度报告也并非我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陈波的主观意愿，更不属于恶意违反规定的情形。
[bookmark: _GoBack]恳请全国股转公司念及到我公司自2015年挂牌至2021年一直按期编制并披露年报，从未延迟；考虑到本次违规确实存在特殊情况，对我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陈波从轻予以处分。
如全国股转公司需要进一步了解情况，我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将积极配合相关调查工作。

附录：
1、北京市政府网--要闻动态 2022.4.8
《北京新增7例确诊病例 3月27日至4月3日到访过望京SOHO小金阁阁服装店的人员请主动报备》
http://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204/t20220408_2670524.html

2、 新浪新闻 2022.4.6
《4月06日疫情最新消息北京朝阳有5个封控区、2个管控区、6个临时管控区等 涉及下列地点》
https://www.zhongguojinrongtouziwang.com/yqzl/202204/417295.html 

3、 北京本地宝  2022.4.4
《4月4日北京朝阳区新增9个临时管控区》
http://bj.bendibao.com/news/202244/311594.shtm

4、 北京青年报北青网官方帐号  2022.4.6
《望京SOHO临时管控》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9289728856400711&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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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23日
